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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的说明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华东数控”、“上市公司”）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2014 年修订）》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申报要求，就 2015 年 4 月 15 日本

公司股票停牌前 6 个月内（2014 年 10 月 14 日-2015 年 4 月 14 日）（以下简称“核

查期间”）华东数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标的公司和交易对方及其各自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参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中介机构及其他知悉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的法人和自然人以及上述相关人员的直系亲属（以下合称“自查范围内人员”）

买卖华东数控股票的事项出具《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的说明》（以下简称“本说明”）。 

为出具本说明，本公司核查了自查范围内人员提供的交易进程备忘录、自查

报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

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相关人员书面声明和承诺等

文件（以下统称“核查文件”），并进行了访谈。 

本公司作出如下保证：自查范围内人员已向本公司提供了出具本说明所必须

的、真实的、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件、扫描件或口头证言，不

存在任何遗漏或隐瞒；自查范围内人员所提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正本材料或

原件完全一致，各文件的原件的效力在其有效期内均未被有关政府部门撤销，且

于本说明出具之日均由其各自的合法持有人持有；核查范围内人员所提供的文件

及文件上的签名和印章均是真实的；核查范围内人员所提供的文件及所述事实均

真实、准确和完整，无任何隐瞒、虚假、遗漏或误导之处。 

对于出具本说明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公司依赖

有关政府部门或者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以及核查范围内人员向本公司出

具的说明。本说明仅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公司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出具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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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查期间自查范围内人员买卖华东数控股票的情况 

根据相关核查文件，自查范围内人员在核查期间买卖华东数控股票的情况如

下： 

1、华东数控董事、实际控制人（之一）汤世贤于 2014 年 10 月 23 日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减持华东数控股票 2,270,551 股，于 2014 年 10 月 24 日减持华东数

控股票 1,500 股，于 2014 年 10 月 30 日减持华东数控股票 4,200,000 股，于 2014

年 11 月 5 日减持华东数控股票 2,877,949 股。 

2、华东数控实际控制人（之一）刘传金于 2014 年 10 月 20 日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减持华东数控股票 1,000,000 股。 

3、华东数控监事会主席刘旭辉之亲属刘旭光于 2014 年 11 月 27 日从二级市

场买入华东数控股票 1,000 股。 

4、华东数控实际控制人（之一）高鹤鸣于 2014 年 10 月 20 日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减持华东数控股票 2,232,243 股，于 2014 年 10 月 23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减持华东数控股票 2,767,757 股。 

5、华东数控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李壮于 2014 年 10 月 20 日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减持华东数控股票 1,500,000 股。 

6、华东数控第二大股东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自 2015 年 1 月 8

日至 2015 年 4 月 14 日期间曾减持华东数控的股票，具体情况如下表： 

减持股票日期 减持股票数量（股） 减持股票日期 减持股票数量（股） 

2015-01-08 301,700 2015-02-04 619,100 

2015-01-15 1,327,900 2015-02-06 390,400 

2015-01-16 496,886 2015-02-09 107,900 

2015-01-19 654,100 2015-02-11 500,000 

2015-01-20 638,500 2015-02-12 536,500 

2015-01-21 715,300 2015-04-03 1,016,400 

2015-01-22 1,333,500 2015-04-07 1,417,199 

2015-01-26 120,500 2015-04-08 303,799 

2015-01-30 623,300 2015-04-13 1,196,201 

2015-02-03 665,200 2015-04-14 1,000,000 

7、华东数控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11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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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从二级市场买入华东数控股票 5,400 股，于 2014 年 12 月 19 日卖出上述股票。 

二、对自查范围内人员买卖华东数控股票行为性质的核查  

根据相关自然人出具的声明和承诺及《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东数控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自查报告》，并经本公司核查：  

1、汤世贤、刘传金、高鹤鸣、李壮四人就前述减持本公司股票的情况，均出

具了相关书面声明与承诺： 

因华东数控经营状况存在困难，本人通过减持股票所获资金以合法合规方式

提供予华东数控使用。本人与其他实际控制人虽较早就有推动包括重组等再融资

形式的计划，以改善华东数控经营状况，提升华东数控盈利水平，促使华东数控

摆脱目前的经营困境，但就具体形式及具体合作对象始终未有明确。直到 2015 年

4 月初，方与本次重组方久泰能源内蒙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古久泰”）代表

建立联系，并由汤世贤于 2015 年 4 月 14 日与内蒙古久泰的实际控制人就本次重

组进行了正式磋商。至此，华东数控与内蒙古久泰的重组方进入商酌阶段。 

故本人在卖出华东数控股票时，华东数控尚未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本人也未能预见华东数控将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本人因减持所获资金也

以合法方式提供给华东数控使用，不涉及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 

2、刘旭光就前述买入本公司股票的情况，出具了相关书面声明与承诺，表示：

于核查期间买入华东数控股票属于个人行为，是基于对上市公司股票价格波动的

自主判断，在买入上市公司股票时未知悉亦也未能预见上市公司将筹划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不涉及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 

3、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就前述卖出本公司股票的情况，出具了

相关书面声明与承诺，表示：于核查期间减持华东数控股票属于公司个体行为，

且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1 日起即对华东数控股票进行持续减持。这是基于对华东数

控股票价格波动的自主判断和公司自身的资金需求所做安排，在开始减持上市公

司股票时华东数控尚未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也未知悉华东数控将筹

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不涉及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 

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就前述买卖本公司股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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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出具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买卖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情况的自查报告》，表示：其权益投资交易部的量化投资业务，涉及依据金融工程

量化模型进行股票买卖及 ETF 赎回卖出。在该期间内，累计买入华东数控股票

5,400 股，累计卖出华东数控股票 5,400 股。该等交易并无人为驱动因素，不涉及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 

因此，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华东数控股票行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

存在关联，不属于利用内幕消息从事证券交易的行为。 

三、结论意见 

综上，本公司认为，上述自查范围内人员在核查期间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

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所禁止的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知

情人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的行为，不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实质性法

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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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内

幕交易行为的说明》之签署页）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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